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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信託計劃的信託單位

認購事項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認購人與受託人訂立信託協
議，據此，認購人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50,000,000元認購信託計劃的B類信託單
位。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信託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信託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認購人與受託人訂立信託協
議，據此，認購人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50,000,000元認購信託計劃的B類信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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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計劃及認購事項

信託計劃的主要條款及條件載列如下：

名稱 ： 渤海信託•2023北京睿和世紀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受託人 ： 渤海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組成 ： 信託計劃將由不超過 500 ,000 ,000個單位構成，其
中350,000,000個單位預計為A類信託單位，而至少
150,000,000個單位將為B類信託單位。每個單位的持
有人應就每個單位向信託計劃繳存人民幣1元。

信託計劃的
 主要目的

： 單位持有人按其持有量向信託計劃出資後，信託計劃
將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北京睿和發放貸款，
本金總額為不超過人民幣500,000,000元，年利率為
7.81%，期限為36個月。北京睿和將使用貸款所得款
項補充其流動資金或償還其現有債務。

期限 ： 自A類信託單位持有人出資之日起計36個月。

單位持有人 ： A類信託單位：一名將由受託人招攬的外部投資者，
並為獨立第三方

B類信託單位：認購人

分派 ： A類信託單位持有人有權優先於B類信託單位持有人獲
得其原始出資額加上每年7.5%的預期回報率。B類信
託單位持有人將無權獲得任何預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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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計劃資產的分配應遵循以下順序：

(1) 支付到期應付稅款；

(2) 支付到期應付的信託費用；

(3) 向A類信託單位持有人支付其有權獲得的預期回
報；

(4) 向A類信託單位持有人支付其認繳的本金；

(5) 如北京睿和、共同付款人及╱或擔保人違約，向
A類信託單位持有人支付違約金；及

(6) 向B類信託單位持有人支付其認繳的本金。

擔保 ： 為確保北京睿和償還信託計劃的貸款，已採取以下擔
保措施：

(1) 本集團質押位於中國的若干房屋單位；

(2) 本集團質押本公司若干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
股權；

(3) 本公司已簽立擔保，擔保北京睿和於信託計劃項
下償還貸款的義務及若干其他付款義務；及

(4) 本公司若干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同意就貸款成
為共同還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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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協議的主要條款及條件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 認購人及受託人

擬認購單位 ： 150,000,000個B類信託單位

代價 ： 人民幣150,000,000元

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本集團及認購人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00618）。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醫療與醫藥零售、電商及分銷、物
業發展及物業投資與管理。

認購人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從事投
資控股。

受託人

受託人渤海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非銀行金融機
構，並獲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現整合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授
權在中國開展信託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受託人為獨立第三方。

進行認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誠如本公告上文所披露，信託計劃的主要目的為（其中包括）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北京睿和提供融資，以補充其流動資金或償還其現有債務。參與信託計劃
為本集團提供另一種融資方式，這將多元化本集團的融資方式及渠道，並減少其
對傳統債務融資渠道的依賴。認購人進行的認購事項對於增強信託計劃的投資吸
引力至關重要，從而對於吸引外部投資者的資金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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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情況，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認購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
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信託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超過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14.07條）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信託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睿和」 指 北京睿和世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A類信託單位」 指 信託計劃的A類信託單位

「B類信託單位」 指 信託計劃的B類信託單位

「本公司」 指 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00618）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
信，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個人
或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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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人」 指 重慶坤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信託計劃」 指 渤海信託•2023北京睿和世紀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受託人」 指 渤海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信託計劃的受託人

「信託協議」 指 認購人與受託人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訂立
的信託協議，據此，認購人同意以代價人民幣
150,000,000元認購信託計劃的B類信託單位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啓豪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黃啓豪先生（主席）、王貴武先生、黃柱光先生
及侯瑞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錢志浩先生、鍾衞民先生及華一春先生組成。


